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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家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合金家具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除装饰件、配件外，全部采用铝合金材料制成的家具或者以铝合金材料为主，配以石

材制作零部件的家具（以下简称“家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296.6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10357.1～10357.7-201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8202  家具工业术语 

GB/T 33282  室内用石材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T/NAPA 01-2018  铝合金家具用型材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02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铝合金家具  aluminum furniture 

除装饰件、配件（家具五金件、玻璃件、塑料件）外，全部采用铝合金材料制成的家具或者以铝合

金材料为主，配以石材制作零部件的家具。 

3.2  

拼装离缝 assembled gap 

拼装后相邻型材之间的拼接缝隙。 

3.3  

拼装高度差 assembled high difference 

拼装后相邻型材表面之间的高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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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分类 

按照产品用途分为： 

a) 桌几类家具； 

b) 椅、凳类家具； 

c) 柜类家具； 

d) 床类家具。 

5 要求 

5.1 主要尺寸及其偏差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主要尺寸及偏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1 

桌类主要尺寸 

桌面高：680～760 

2 中间净空高：≥580 

3 中间净空宽：≥520 

4 桌、椅子（凳）配套的高度差：250～320 

5 
椅、凳类主要尺寸 

坐高：400～440 

6 扶手椅扶手内宽：≥460 

7 

柜类主要尺寸 

挂衣棍上沿至底板内表面间距，挂长衣≥1400，挂短衣≥900 

8 挂衣空间深度≥530（设计为宽度不在此限 ） 

9 折叠衣物放置空间深≥450 

10 书柜层间高度≥230 

11 
床类主要尺寸 

床铺净长 1920、1970、2020、2120 

12 床宽 800、900、1000、1100、1200、1350、1500、1800、2000 

13 产品外形尺寸偏差 产品外形尺寸极限偏差为±5，配套或组合产品的极限偏差应同取正值或负值。 

注：特殊要求规格的按供需双方协定。 

5.2 形状与位置公差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形状和位置公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1 翘曲度 
面板、正视面板 

对角线长度 

≤700 ≤1.0 

700～1400 ≤2.0 

≥1400 ≤3.0 

2 平整度 面板、正视面板：≤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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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形状和位置公差（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3 
邻边垂

直度 

面板、

边框 

对角线 

长度 

≥1000 长度差≤3 

＜1000 长度差≤2 

对边长度 
≥1000 对边长度差≤3 

＜1000 对边长度差≤2 

4 位差度 
门与框架、门与门相邻表面、抽屉与框架、抽屉与门、抽屉与抽

屉相邻两表面间的距离偏差（非设计要求的距离）≤2.0 

5 分缝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求时）≤1.0 

6 底脚平稳性 ≤1.0 

7 抽屉下垂度 ≤10 

8 抽屉摆动度 ≤10 

5.3 外观要求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外观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外观要求 

1 铝合金件 

外观应整洁，切边平直整齐无毛刺。 

装饰面外观质量要求无明显加工痕迹、划痕、雾光、白棱、白点、鼓泡、油白、流挂、缩

孔、刷毛、积粉和杂渣；允许疵点≤3 个/m
2
（最大尺寸≤3 mm）；擦伤和划伤深度不大于

装饰面层厚度，允许数量≤4个/m
2
（总长度≤50 mm/ m

2
）；无明显色差。 

非装饰面无影响产品使用的损伤。 

2 
家具五

金件 

电镀件 
表面应无锈蚀、毛刺、露底。 

表面应光滑平整，应无起泡、泛黄、花斑、烧焦、裂纹、划痕和磕碰伤等缺陷。 

喷涂件 
涂层应无漏喷、锈蚀。 

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缺陷。 

金属合金

件 

应无锈蚀、氧化膜脱落、刃口、锐棱。 

表面细密，应无裂纹、毛刺、黑斑等缺陷。 

焊接件 
焊接部位应牢固，应无脱焊、虚焊、焊穿。 

焊缝均匀，应无毛刺、锐棱、飞溅、裂纹等缺陷。 

3 玻璃件 
外露周边应磨边处理，安装牢固。 

玻璃应光洁平滑，不应有裂纹、划伤、沙粒、疙瘩和麻点等缺陷。 

4 塑料件 塑料件表面应光洁，应无裂纹、皱褶、污渍、无明显色差。 

5 石材 符合 GB/T 33282-2016 中 5.3的规定。 

5.4 拼装要求 

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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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拼装要求                             单位为毫米 

项目名称 偏差要求 

拼装离缝 ≤0.2 

拼装高度差 ≤0.3 

5.5 理化性能要求 

5.5.1 表面膜层（涂层）理化性能要求 

应符合T/NAPA 01-2018的规定。 

5.5.2 石材理化性能 

应符合GB/T 33282-2016中表3的规定。 

5.6 力学性能要求 

应符合表5的规定，一般家具按附录A中3级水平试验。 

表5 力学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要求 

1 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1）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 

2）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3）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4）连接部位应无松动； 

5）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活； 

6）家具五金件应无明显变形、损坏。 

2 椅凳类强度和耐久度 

3 单层床强度和耐久性 

4 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1）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 

2）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3）用手挤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4）连接部位应无松动； 

5）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活； 

6）家具五金件应无明显变形、损坏。 

搁板挠度与长度的比值≤0.5 %。 

挂衣棍挠度与长度的比值≤0.4 %。 

挂衣棍支承件位移≤3 mm。 

柜类主体结构和底架位移值 d＜15 mm。 

5 桌类稳定性 按 GB/T 10357.7-2013 中附录 A 进行加载，应无倾翻现象。 

6 椅凳类稳定性 按 GB/T 10357.7-2013 中附录 A 进行加载，应无倾翻现象。 

7 柜类稳定性 试验后应无倾翻现象。 

5.7 安全性能 

5.7.1 甲醛释放量不可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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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铝合金件应符合 T/NAPA 01-2018中 4.8的要求。 

5.7.3 石材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 6566中 A类的要求。 

5.7.4 其他材料有安全性要求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主要尺寸及其偏差 

试件应放置在平板或平整地面上，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进行测定。尺寸偏差为产

品标识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差值。 

6.2 形状和位置公差 

6.2.1 翘曲度 

应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1 mm的翘曲度测定器具。选择翘曲度最严重的板件，将器具放置在板件的对

角线上进行测量，以其中最大距离为翘曲度测定值。 

6.2.2 平整度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03 mm的平整度测定器具，选择不平整程度最严重的三个板件，测量其表面上

0～150 mm长度内与基准直线间的距离，以其中最大距离为平整度测定值。 

6.2.3 邻边垂直度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测定矩形板件或框架的两对角线长度差值、两对边长度差

值，取差值最大值作为邻边垂直度的测定值。 

6.2.4 位差度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1 mm的位差度测定器具。应选择测试的相邻表面间位差度最大部位进行测定，

在该相邻表面中任选一表面为测量基准表面，将器具的基面安放在测量基面上，器具的测量面对另一相

邻面进行测量（并沿着该相邻表面再测量一个或以上部位），取最大测定值为位差度评定值。 

6.2.5 分缝 

采用塞尺测定。测定前应先将抽屉或门来回启闭三次，使抽屉或门处于关闭位置，然后测量分缝两

端内侧5 mm处的分缝值，取其最大值作为分缝的评定值。 

6.2.6 底脚平稳性 

    将试件放置在水平平面上，使试件三脚着地，采用塞尺测量另一底脚与平面间的距离。 

6.2.7 抽屉下垂度、抽屉摆动度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1 mm的钢直尺或卷尺测定。将钢尺放置在与试件测量部位相邻的水平面和侧面

上，将试件伸出总长的2/3处，测量抽屉水平边的自由下垂和抽屉侧面左右摆动的值。以测得的最大值

作为抽屉下垂度和抽屉摆动度的测定值。 

6.3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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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自然光下或光照度为300 lx～600 lx范围内的近似自然光（例如40 W日光灯）下，视距为700 mm～

1000 mm内进行检验。 

6.4 拼装要求 

6.4.1 拼装离缝 

采用塞尺测定。分别对家具中两块面板型材拼装处和面板型材与边框型材拼装处进行测量，取最大

值作为拼装离缝的评定值，精确到0.01 mm。 

6.4.2 拼装高度差 

采用精确度不小于0.01 mm的高度差测定器具。应选择两面板用材拼装后高度差最大部位进行测定，

在相邻型材中任选一型材表面为测量基准表面，将器具的基面安放在测量基面上，器具的测量面对另一

相邻面进行测量（并沿着该相邻表面再测量一个或以上部位），取最大测定值为拼装高度差的评定值。 

6.5 理化性能 

6.5.1 表面膜层（涂层）理化性能 

按T/NAPA 01-2018的规定进行测试。 

6.5.2 石材理化性能 

按GB/T 33282-2016中6.3的规定进行。 

6.6 力学性能 

按GB/T 10357.1～10357.7-2013的规定进行测定。 

6.7 安全性能 

6.7.1 甲醛释放量按 GB 18584规定进行。 

6.7.2 铝合金件按 T/NAPA 01-2018的规定进行。 

6.7.3 石材放射性核素限量按 GB 6566规定进行。 

6.7.4 其他材料有安全性要求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产品须经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方可出厂。 

7.2.2 检验项目 

a) 主要尺寸及其偏差； 

b) 形状和位置公差； 

c) 外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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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标志。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时，应定期进行检验，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 

b) 原辅材料及其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新产品或老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检验项目 

第5章全部项目和8.1标志。 

7.3.3 抽样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1件样品。 

7.3.4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为合格，如有检验项目不合格，可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后全部项目合格，

则判定此次型式检验合格；如仍有项目不合格，则判定此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 铝合金材料牌号、状态、表面处理方式； 

c) 产品执行标准号； 

d) 检验合格证明、生产日期； 

e)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8.1.2 产品使用说明的编写应按 GB/T 5296.6的规定，内容至少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和规格型号； 

b) 产品主要原、辅材料名称、使用部位； 

c) 产品安装和调整技术要求、注意事项； 

d) 产品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e) 产品故障分析和排除、保养方法。 

8.2 包装 

产品应加以包装，防止磕碰、划伤和污损。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加以必要的防护，防止污染、虫蚀、受潮、曝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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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贮存 

贮存时应按类别、规格分别堆放在阴凉、通风的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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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水平 

试验水平选择参见表 A.1。 

表A.1 力学性能试验水平选择表 

试验水平 家具预定的使用条件 

1 不经常使用、小心使用、不可能出现误用的家具，如供陈设古玩、小物件等的架类家具。 

2 轻载使用、误用可能性很小的家具，如高级旅馆家具、高级办公家具等。 

3 中载使用、比较频繁使用、比较易于出现误用的家具，如一般卧房家具、一般办公家具、旅馆家具等。 

4 重载使用、频繁使用、经常出现误用的家具，如旅馆门厅家具、饭厅家具和某些公共场所家具。 

5 使用及频繁、经常超载使用和误用的家具，如：酒店、商用家具等。 

注：引自 GB/T 10357.1-2013附录 A 试验水平选择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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